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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關於會計政策變更的公告》，僅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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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永才

中國 •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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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孫永才先生、馬雲雙先生及王銨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姜仁鋒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史堅忠先生、翁亦然先生及魏明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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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而发

生会计政策变更系依据财政部新颁布及修订的会计准则要求实施。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一、 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公司于2023年度执行了财政部于近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指引，

具体如下： 

1、《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保险合同》（财会[2020]20号）（“新保险准则”）

及相关实施问答。 

新保险准则取代了2006年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26号——再保险合同》，以及2009年印发的《保险合同相关会

计处理规定》(财会[2009]15号)。 

2、《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2022]31号）中“关于单项交易产

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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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执行新会计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1、新保险准则的实施 

公司未发生保险相关交易，采用上述规定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 

2、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

的会计处理规定 

根据该规定，公司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

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

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即租赁交易，不适用《企业会计

准则第18号——所得税》中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的规定。公司对该交易初始确认所产生的新增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

债。 

此外，公司在上述新增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于未来各期间转回时有充足尚未确

认递延所得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因此确认了与递延所得税负债金额相等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该新增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满足资产负债

表净额列报的条件，净额列报后采用上述规定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8 日 


